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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總則 

 

本會定名為『多媒體動畫系學會』（以下簡稱本會），由指導老師及系主任指導。 

第一條、 本會為輔導學生培養自治能力，提高學術研究風氣，聯絡同學感情及

協助推動本會業務，特訂定此辦法。 

第二條、 本會會員為本校日間部『多媒體動畫系』在校學生。 

第三條、 本會會址為本校『多媒體動畫系學會』辦公室。 

第四條、 會員在遵守義務之前提下，得享有本會所提供各項相關權利。 

第五條、 會員有遵守會章，服從決議及繳納系會費，接受指派工作之義務。並

成立代表大會，代表大會由會長或指導老師為主席召開，成員由本會

幹部暨各班班代及副班代擔任。 

第六條、 本會設指導老師兩名，其執掌如下： 

（一）審查各項活動之計劃與預算。 

（二）輔導與推動本會之各項活動。 

（三）針對各組通作之指導與考核。 

第七條、 本會會長由本系學生普選產生，其選舉辦法另訂之。本會會長、任期

均為一年，應屆畢業生年級不得參選會長。 

第八條、 本會設有會長一名，承主任及指導老師之指導，有選任撤換幹部的責

任，並帶領團隊負責本系各項工作之策畫及執行。 

第九條、 本會幹部設有副會長兩名；並分立：活動、文書、總務、公關、美宣、

攝影，共六組，各組設組長一名，副組長一名。幹部之下，各組設有

組員數名，實習幹部數名。上述全部成員即為學會團隊，以襄助會長

處理會務，並推動學系一切活動。 



第十條、 為求本會組織完善，提升工作效率，會長可視學會成員之消長，經指

導老師同意後，適時增、併組織團隊之幹部員額。其原因如下： 

（一）副會長：可增設置二名，依權行政副會長與活動副會長。 

（二）副組長：可增設置二名。 

第十一條、 本會幹部選任應符合下列標準： 

（一）選任前學期成績須 60 分以上，操行成績須 70 分以上，並無記

過以上處分。 

（二）受任後如有重大過失或不能勝任者，會長得依情節作適當處分

或撤換。 

第十二條、 本組織章程經由會員代表大會決議，呈主任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一

同。 

  



第貳章、 獎懲 

 

第一條、 獎勵：本會核於下列情形之一，著有績效者，得請指導老師酌予獎勵。 

（一）服務同學、地方或社會，表現優異者。 

（二）代表學校參加校外活動，表現良好，有助校譽者。 

（三）對安定求學環境，提高讀書風氣有貢獻者。 

（四）評鑑成績優異者。 

（五）擔任系會幹部與組員並服務至卸任時，系上應給予感謝狀之證

明。 

（六）學期結束時，會長可視系學會團隊人員服務優劣，彈性申報服

務時數，時數上限為 20 小時。 

第二條、 懲處：本會之所有活動，或發布之文件、刊物，有下列行為之一者，

學校得斟酌情節，依校規懲處。 

（一）違背國家政策及法令者。 

（二）危害社會善良風俗，妨礙公共安全或秩序者。 

（三）違反本辦法或學校校規者。 

（四）惡意攻訐有學校、系科及本會聲譽者。 

（五）散步謠言或聚眾挾者。 

（六）侵占本會公務或公共財產者。 

（七）損毀或浪費公共財產，情節重大者。 

（八）言詞粗劣會行為失檢，有忝學生之風度者。 

（九）辦理本會活動影響學校正常教學者。 

（十）本會經費之運用，如有浮報、不清、挪用或浪費之情形，課外

指導組除依前項之規定對本會負責人及有關學生議處外，並限

期追償或停止其後之申請補助。 

（十一）本會幹部若未能克盡己則、怠惰會務，指導老師可報請學校

議處幹部，如有情節重大者，得撤換其職務。 

  



第參章、組織架構 

 

第一條、 學會團隊組織圖 

 

第二條、 工作執掌：本會一切事物需照下列辦法辦理。 

（一）會長： 

1. 籌畫全系活動的舉辦並分配各組工作。 

2. 籌畫推動各組之工作。 

3. 選任換幹本會幹部。 

4. 定期招開工作會報及列席各項會議。 

5. 對外代表系學會，對內處理各項事項。 

6. 編列並審核本會各項活動經費及運用。 

7. 負責本會會章之保管。 

8. 負責本會各項活動的簽呈及執行。 

（二）副會長： 

1. 協助會長處理會務，會長缺席或因故不能執行職務代理之。 

2. 負責本會幹部值星及出缺席狀況。 

3. 負責本會各組聯繫工作。 

4. 負責本會獎狀、公假申請之事宜。 

5. 負責本系同學聯繫及諮詢工作。 

6. 系活動的執行、推動。 

7. 負責本會一切器材之修繕事宜。 

8. 負責本會所有展擺設安排、顧場人員名單等展覽相關事宜。 



（三）文書組： 

1. 負責本會活動一切的資料整理、保存。 

2. 負責本會各項會議的通知及記錄。 

3. 負責本會一切資料表格的制定。 

4. 負責本會相關資料之收集及存檔。 

5. 發布活動訊息至本系相關數位單位。 

（四）活動組： 

1. 負責本會活動的企劃、籌辦、推動和執行。 

2. 負責本會活動的場地及器材的管理、借用。 

（五）公關組： 

1. 負責本會活動的邀請卡、感謝卡的寄發。 

2. 負責本會內外聯絡工作及其他公共關係事宜。 

3. 負責代表本會向各班提醒須繳回之文件。 

4. 負責接待本系邀請之來賓。 

5. 負責與系友連絡事宜。 

6. 負責活動宣傳事宜。 

（六）總務組： 

1. 負責本會活動經費，整理支出憑證及收支紀錄。 

2. 經費收支紀錄公開化、數位化。 

3. 負責本會財務交接的保管。 

4. 負責本會一切用具的採購。 

5. 負責本會零用金的保管。 

6. 負責收、發經費。 

7. 負責本會一切財產之保存與管理。 

（七）美宣組： 

1. 負責本會辦公室之布置美化工作。 

2. 負責本會各項活動場地之美化設計。 

3. 負責本會各項活動海報之設計、繪製及張貼。 

4. 負責本會美工用具之管理。 

（八）攝影組： 

1. 負責本會活動照片及檔案整理。 

2. 負責拍攝本會會議紀錄及活動過程紀錄。 

3. 活動時用攝影機記錄紀錄重要流程，並製作活動光碟。 

4. 負責本會網頁建立、更新、維修及管理。 

5. 負責本會辦公室內電腦檔案資料之管理。 

  



第肆章、會務 

第一條、 召開定期學會團隊工作會議 

（一）時間：依系學會團隊課業之餘，每週擇定固定一日召開會議 

（二）地點：設計大樓 D606。 

（三）召開內容： 

１、 會長主持，所有團隊成員與會。 

２、 近期已舉辦之活動內容檢討。 

３、 籌畫本系活動並分配工作。 

４、 協調各組之工作計畫。 

５、 推動各組工作。 

６、 臨時動議或意見交流。 

第二條、 召開長級會議 

（一）時間：依系學會團隊課業之餘，加開之正副會長與正副組長審核會議。 

（二）地點：設計大樓 D301-1。 

（三）召開內容： 

１、會長主持，正副組長與會。 

２、近期已舉辦之活動內容審核。 

３、規劃本系年度計畫。 

４、協調各組之工作計畫。 

５、審核預算。 

６、提醒各組活動工作事項。 

７、臨時動議或意見交流。 

第三條、 召開學會代表大會 

（一）時間：每學期第三週、第十週、第十六週擇二，當週擇一日之中

午 12 點召開。 

（二）地點：設計大樓，多媒體動畫系管轄之教室。 

（三）召開內容： 

１、 報告或檢討本學期內各項活動與工作。 

２、 訂定或修改章程。 

３、 會長公告學會幹部及團隊之人事異動。 

４、 臨時動議或意見交流。 

第四條、 會長可視學會工作實況，緊急加開機動性幹部或學會團隊工作會議。 

  



第伍章、經費 

第一條、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在學期間繳交一次系會費，總金額為 700 元；分別為第一學年繳

交 400 元的系會費，第二學年繳交 200 元的系會費，第三學年

繳交 50 元的系會費，第四年繳交 50 元的系會費。【轉學、轉系

生依轉入年級按比例收系會費】，以利系學會正常運作。 

（二）舉辦活動申請學校補助。 

（三）舉辦活動收費與盈利。 

第五條、 本會經費運用如下： 

（一）必要支出：本會設備之維修、購買、預購金。 

（二）由本會舉辦之活動支出：學術性活動、康樂性活動。 

（三）本會各項活動之宣傳海報輸出。 

  



第陸章、系學會活動 

第一條、系學會辦公室： 

（一）本會因工作或活動需要，得向學系申請借用辦公室或教室。 

（二）本會辦公室或活動之聯繫場所，不得作其他使用，並應愛惜公

物，保持整潔。 

（三）本會若不依規定使用辦公室，學系得隨時回收，並對相關人員

做適當處分。 

（四）非本會團隊或相關工作人員，無事不可擅自進入本會辦公室。 

第二條、活動審核： 

（一）本會舉辦各項活動，應依規定擬具申請書及企劃，於兩星期前

向學生自治會提出申請。 

（二）活動之申請、補助費之請領、活動場地之器材使用、海報之張

貼及財務之管理，均依規定辦理。 

（三）本會舉辦校外活動、參加校際性活動、參加校外其他單位主辦

之活動或行文至校外單位，須經課外指導組核准後始可辦理，

邀請校外人士參加活動亦同。 

（四）本會製作之各項文宣品，須經會長、指導老師、課外指導組核

可後，使得張貼或複印。 

（五）本會張貼公告或海報，須經會長、指導老師及主任核可，使得

張貼於系科內指定之處所，活動結束後應即清除。若需張貼至

學會指定外之處所，則須戳蓋本會會章並經課外指導組核章後，

始能張貼。 

（六）本會舉辦活動兩星期內，應填具活動成果表、活動記錄照片、

經費支出明細、支出憑證貼單及經費預算表，經指導老師簽名

後交活動中心存查。 

（七）本會之經費運用，應於每月十日前作成報表，公布於相關數位

平台；並經指導老師簽署後，公告各班進行簽名查閱。 

（八）本辦法對本會活動之規定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其他有關之規定

辦理。 

  



第柒章、會員權利義務 

第一條、本會會員之義務如下： 

（一） 會員應在期限內繳清會費，否則不擁有會員資格。 

（二） 會員應遵守本會章程與本會決議所發佈之規定。 

（三） 會員應參與系學會所舉辦之各項活動。 

第二條、本會會員之權利如下： 

（一） 遇有本會主辦之需繳費之活動，是情況予以補助。  

（二） 遇有本會主辦或協辦之活動，有優先參與權。 

（三） 選任罷免系學會會長。 

（四） 知曉本會之運作狀況。 

  



第捌章、空間、設施、器材使用管理要點 

 

一、充分發揮專業教室使用功能，並維護設備之管理，特訂定此管理要點。 

二、使用規則 

１、 本使用管理要點，供多媒體動畫系之專業課研習與產學合作案使用為

主。 

２、 各專業教室供排訂課程班級優先使用，非上課時間，各專業教室可借用，

但應透過該課程授課老師借用，借用期間由該老師負責。 

３、 教室用具非本系人員不得借用。 

４、 使用人應負保管維護之責。 

５、 如有特殊狀況，得經主任核示。 

三、借用辦法 

１、 固定上課使用，應於上課前，向系辦公室工讀生登記，並請負責老師簽

名，經工讀生簽名確認時段。 

２、 非上課時間借用，應於前一天，向系辦公室工讀生登記，並請負責老師

簽名，經工讀生簽名確認時段。 

３、 執行產學合作案使用，應於上課使用之外，前一天向系辦公室工讀生登

記，並請負責老師簽名，經工讀生簽名確認時段。 

４、 使用前後請清點、填寫「專業教室設備儀器確認單」，請負責老師簽名

確認，以示負責。 

５、 使用完畢，應至工讀生處辦理歸還手續。 

四、清潔維護 

１、 非上課所需之食物、飲料、寵物等，不得攜入教室。 

２、 使用完畢應打掃乾淨，室內用具歸定位，水電、門窗關閉，經負責老師

檢查後方可離開。 

五、損壞賠償 

１、 損壞公務，照價賠償。 

２、 如屬蓄意破壞，情節嚴重者，送學校議處。 

３、 未按規定，依校規議處。 

六、各專業教室、工廠得依本管理要點，另訂詳細管理規則。 

七、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玖章、附則 

第一條、 本辦法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呈主任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